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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使本校師資充分運用與資源共享、促進跨學術領域合作與提升教學研究水

準，並確定校內主從聘教師之權利與義務，特訂定「淡江大學專任教師主從聘

聘任規則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。 
第二條  本校各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及中心，因專任師資未達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

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，需校內其他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支援時，應優先

協商聘任相關專長之教師為從聘教師。協商聘任之結果，提新聘教師員額會議

一併討論。 
第三條  主從聘教師之編制隸屬於原單位者，稱主聘單位；相對單位者，稱從聘單位。 
第四條  主從聘教師於從聘單位每學期至少教授一門專業課程。 

聘任、評鑑、升等、留職留薪、留職停薪及其他涉及全校性之事務，均由

主聘單位辦理，並應知會從聘單位。 

教師在主、從聘單位內之系、院級權利義務，於本規則未規定者，由教師

本人、主聘、從聘單位共同協商訂定之。 

第五條  從聘單位辦理校內教師主從聘，應與主聘單位協商；並經主、從聘單位之系、

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以學年為聘期。主、從聘

單位任一方如需終止主從聘，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十月底前知會相對單位，並

列入主從聘單位之系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報告事項。 
第六條  本規則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

亦同。 


